
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
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

———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

山西省审计厅厅长　陈　磊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,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２０２２年度省

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,请予审议.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»的规定,省审计厅组织对

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.

审计结果表明,２０２２年,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

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,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

调,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,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,全省经济持续稳中加固、稳中向好.

———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,助推经济质提量增.严格

落实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,集中释放政策红利.全年取得

中央转移支付２３９４８２亿元、各类政府债券１３４８６６亿元,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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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分别增长１４７％和１７２％.强化支出强度,加快支出进

度,提高有效投资,激发消费活力.加大财力下沉力度,下达

市县财力性转移支付９３２亿元,助推全省综合实力迈上新

台阶.

———积极增收节支保障重点,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.积

极组织财政收入,持续压减非急需、非刚性等一般性支出,统

筹财政资源,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

略、重大任务、重大项目建设.全力支持疫情防控,及时下达

乡村振兴衔接资金,不断加大科技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养老、安

全等领域投入,支撑保障各项事业平稳健康发展.

———持续深化管理改革,不断提升财政治理和服务效能.

对市县财政实施预算管理绩效考核,制定省级部门预算管理

考核办法,积极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,探索实行生态环

境领域专项资金“１＋N”管理机制,促进预算管理更加规范高

效.健全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,将３４项中央转移支付、２５

项省级配套资金纳入直达范围.认真开展财经秩序专项整

治,积极拓展重点绩效评价范围,财政治理和服务效能进一步

提升.

———强化审计整改落实,以审促治取得实效.加强审计

整改组织领导,健全完善推动整改工作机制,对未整改到位问

题进行全面清查,压紧压实整改责任,审计整改更加规范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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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.２０２２年６月至２０２３年５月,全省共审计单位３１００多个,

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６８８６亿元.至２０２３年５月底,

２０２１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,各市县 [１]和有关部门单位认真落

实整改责任,整改问题金额３５７８３亿元,促进完善相关制度

２６４项,审计整改取得较好成效.

一、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对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本级预算执行及编制决算草案情

况进行了审计.２０２２年,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０１６９

亿元,支出１０８６０２亿元;政府性基金收入４５６４亿元,支出

１２１３４亿元;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８８６８亿元,支出１０５９９

亿元;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１１９４５亿元,支出１１６９９８亿元.

审计结果表明,省财政厅认真执行省人大批准的预算,不

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,积极防范化解风险,提高财政资金使用

绩效,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.发现的主要问题:

(一)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有待增强.省财政未及时收回

５１个事业单位所属６６户企业国有资本收益４８５８２８万元;

未及时安排使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２９５亿元;计划

化解的１３２３８亿元隐性债务,实际化解７６９１亿元;应收回

的２７亿元部门单位结余资金未及时收回,收回的２６５６亿

元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,统筹安排的１３１９５１万元存量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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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１] 本报告对市级行政区统称为市,县区级行政区统称为县.



二次沉淀.

(二)预算支出功效未充分释放.中央引导地方科技资金

等６项财政资金１１４３５亿元未在规定时间分配下达;隐性债

务化债引导资金和均衡性转移支付３１１７亿元未按规定办法

标准分配;因项目推进缓慢,分配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

等３项中央直达资金实际支出７８０９亿元,支出比例不达

５０％;因项目不成熟等原因,安排的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等１２１

个项目、５５６亿元预算未形成有效支出;因基金未运行等原

因,下达临汾、忻州２个试点城市的１亿元企业信用保证基金

省级配套资金未发挥效益.

(三)新增专项债券管理还需加强.省本级和太原、应县

等６个市县１１个已完工项目申领的４５７亿元专项债券,未

能形成实物工作量、有效拉动投资;省本级和昔阳县４个项目

结余的１４亿元专项债券未及时盘活;省本级和临汾、祁县等

３８个市县９６个项目推进缓慢,３７０８亿元专项债券滞留财政

或项目单位;省本级和晋城、右玉等７个市县未严格履行报批

程序自行调整２２个项目、６２７亿元专项债券使用用途;大

同、介休等１１个市县的３３个已完工一年以上项目无收益,

３２４亿元债券利息由市县财政负担;阳泉、兴县等８个市县

１７个已运营一年以上项目,实现收益未按规定用于还本付

息,１３５亿元债券利息仍由市县财政负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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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绩效管理和决算草案编制水平仍需提升.１４９个、

７９５７亿元预算调整项目未相应变更绩效目标;盘活资金安

排的１４个项目７４６亿元预算未同步下达绩效目标.决算草

案经济科目反映的支出不准确,涉及金额２６１２亿元.

二、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
重点审计了２１个部门,延伸审计二、三级预算单位９５

个,并对部门管理的相关专项资金分配、管理、使用情况进行

了审计.从审计情况看,相关部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收支管

理,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.发现的主要问题:

(一)预决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.省政协办公厅、省教育

技术与评估监测中心等９个部门单位未将房租收入、历年结

余等８５８１６９万元编入年初预算;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综合

行政执法总队多编列或重复编列项目预算１３２４１万元;省工

信厅、省外经贸发展中心等１３个部门单位编制的４７６亿元

预算未细化或脱离实际.省文旅厅、省建设数据服务中心等

１０个部门单位决算草案编报范围不完整、不准确,涉及２９３

亿元.

(二)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.省无线电管理局、山西大

学等３７个部门单位应收未收学费、房屋租金等收入１９８亿

元;省体育局、省人事考试中心等２８个部门单位未及时上缴

罚没收入、利息收入等非税收入８０１７９１万元;省商务厅、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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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等４０个部门单位无预算、超预算和超范

围列支１４４亿元;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工业与信息技术学校等

７个部门单位虚列支出１７４亿元;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肿瘤医

院等２０个部门单位２７８亿元支出,存在多支付合同款、违规

在下属单位列支等问题.

(三)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执行不够到位.省水利厅、省小

企业发展促进局等２１个部门单位４５个项目１７９４亿元预算

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指标设置不科学;省农业农村厅、省供销

合作社联合社等１１个部门单位涉及预算３１５亿元的１２个

项目未按规定开展事前绩效评估,涉及预算１７８亿元的５个

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内容不完整;省公安厅、省水利厅等４

个部门７１个项目１３８亿元预算绩效自评程序不规范、结果

不真实;省商务厅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１７个项目１６３９亿

元预算绩效运行监控不到位;省卫健委、省红十字会等３０个

部门单位１６３个项目１５９５亿元预算支出绩效不高.

(四)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.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文

旅厅等３个部门分配的科技发展、旅游宣传推广等７项资金

３２２２亿元未制定资金或项目管理办法;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乡

村振兴局等１１个部门分配的污染防治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等

１５项资金７７７７亿元存在分配程序不合规、超范围分配、向

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人分配等问题;省有关部门单位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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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县涉及的“七河”流域生态修复、困难群众补助等２１项资金

１０亿元,存在未按项目预算用途使用等问题;省住建厅、省乡

村振兴局等９个部门分配的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、易

地扶贫搬迁等３３项资金４００１亿元滞留市县财政或项目单

位;省住建厅、省卫健委等８个部门分配的建制镇生活污水处

理厂建设、“１３６”兴医工程等９项资金存在分配结果未公开、

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等问题,涉及金额５２８６亿元.

三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

结合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、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,对稳

经济一揽子政策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

衔接、困难群众救助、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

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题:

(一)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实方面.省级基本建设专项资

金９５４亿元下达时间较晚,２１１亿元滞留市县财政或项目

单位;政府数字消费券专项资金２４１亿元未按计划下达,

６８２４７９万元滞留市县财政,未发挥作用;乡村e镇年度建设

任务未完成,７６６５３１万元专项资金未使用;新能源汽车推广

应用补贴２０７亿元未发放;“链主”企业奖励资金未下达,奖

补政策未落实;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项资金２５１０万元滞留县

级财政,未发放至相关企业;５１４个项目未享受政府采购支持

市场主体的减半征收投标保证金政策;山西大学等１４个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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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按要求减免１２６户市场主体房租４９６１６万元;省自然资源

事业发展中心等４个部门单位超标准收取、未及时退还各类

质保金８７６亿元;太原师范学院等１５所学校拖欠无分歧工

程款４１５亿元.

(二)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.

左权等３个县５２６名农村学生未享受“雨露计划”等教育资助

政策,涉及资金１５３７３万元;岚县等８个县未有效落实脱贫

群众外出务工交通补贴政策;广灵等６个县未及时将８４户

２２７名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范围;大

宁等４个县未按照“缺什么补什么”的原则,对６０２名易致贫

返贫监测对象实施精准帮扶;平顺等７个县组织的２２９万名

脱贫群众技能培训效果不佳,实际仅有５５％的培训人员到

与培训内容相关的岗位就业;石楼等６个县投资１９１９８６万

元的２２个产业帮扶项目闲置两年以上未发挥效益;岢岚等４

个县违规将光伏发电收益１０２６３７万元用于补充扶贫周转金

等支出;应县等５个县投资１８３亿元建成的１３１个产业帮扶

项目,资产未及时确权登记入账.

(三)困难群众救助方面.太原、泽州等３个市县未及时

足额分配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８２８６９７万元;河曲等

１０个县少配套残疾人两项补贴１１７４０８万元;忻州、陵川等７

个市县的７家集中供养机构通过虚报在院供养人员,套取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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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和特困人员生活费补助资金８６６９５万元;大同、浮山等６８

个市县４１６８名不符合条件人员违规享受困难群众救助待遇

１９０９５８万元;霍州等５１个县１５１１名保障对象重复享受困

难群众救助待遇１８８１９万元;闻喜等５个县扩大范围支出救

助补助资金３０３４万元;阳泉、娄烦等８个市县相关部门单位

截留克扣救助补助资金３８４５７万元.

(四)中等职业学校运行和管理方面.全省中等职业学校

基本办学条件达标率不高,“空、小、散、弱”问题较为突出;１０１

所学校未开展校企合作,２３８所学校校企合作较为简单,缺乏

工学结合、订单培养等深度合作;１８所学校与１６６家企业未

按规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;１２９所学校应发放未发放国家助

学金１４４３５３万元;５所学校违规向学生收费２３２１８万元;５

所学校未及时向学生清退教材费、公寓用品费等代收款

３５９２１万元;５１所学校虚报在校学生人数,套取国家财政补

助资金１９８６１万元;阳泉、山阴等４４个市县的中等职业学校

生均经费不达标准要求.

四、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

(一)黄河流域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资金审计情

况.组织对黄河流域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资金管理

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部分资金管理

使用不合规.忻州、古交等５个市县违规将专项资金５９３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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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拨付主管部门单位实有资金账户;娄烦、万柏林２个县超

进度支付工程款３０５亿元.二是部分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.

尖草坪等４个县涉及投资１７２亿元的２０个项目,因前期设

计缺乏实地勘测,实施中反复变更;太原、忻州２个市７９个项

目验收不及时.三是部分工程项目未达预期目标.娄烦等５

个县涉及投资３５７４２６万元的水源涵养林建设等１６个建成

项目存在苗木规格、覆土厚度不达设计要求等问题;宁武、静

乐２个县２４个建成项目,因管护不到位、设计不严谨,部分林

木被牛羊啃食、设施损毁,形成损失１４３９５９万元.

(二)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情况.组织对省

本级和太原、长治、晋中３市就业补助资金、失业保险基金等

进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部分资金分配管理不规

范.长治、寿阳等２２个市县扩大范围支付就业补助资金２７

亿元;省本级和太原、平遥等２２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发

放失业补助金、失业保险金及相关待遇２５７６９万元.二是职

业技能提升政策落实不精准.省本级和太原、襄垣等２９个市

县向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和企业、机构发放职业技能培训和取

证补贴８８７９３万元;汾西矿业有限公司等４３家企业、机构通

过多报培训合格和取证人数等方式,套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

和取证补贴７７６８９万元.三是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政策落实

不严格.省本级和晋中、杏花岭等２３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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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人员发放就业见习补贴、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２１８６３

万元;长治市未及时发放５所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

创业补贴２４９万元.

(三)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和资金使用审计情况.组织

对２０２１年１０月雨涝灾害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和资金使用

情况进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救灾资金管理还需

加强.因项目建设滞后、资金统筹调度不够等原因,临汾、长

子等１２６个市县９６４亿元救灾资金尚未形成支出;因受灾县

财力紧张等原因,５２３个水毁基础设施修复建设项目存在

１１７亿元资金缺口;新绛等１７个县的３４家防汛救灾单位将

救灾资金６６３８３５万元用于与灾后恢复重建无关的城乡道路

改造等支出.二是部分项目推进缓慢.交口等６３个县９４９

个项目未按期开工,占应开工项目数的１２９３％;屯留等９４

个县１２９０个项目未按期竣工,占已开工项目数的２０１９％.

三是部分项目未达建设要求.寿阳等１５个县的１５项农房、

水利、文物、公路工程,由于质量不达标、修缮不彻底,存在安

全隐患.

(四)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.组织对尧

都、万荣、稷山３个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.发现

的主要问题:一是部分项目选址不当.万荣、稷山２个县

９７２万亩高标准农田未优先在“粮食生产功能区”内建设;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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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县在已建成或禁止区域建设高标准农田５４２６０７亩.二是

部分工程项目管理不严格.尧都区２个项目未按实际结算工

程款１０２６７万元,１个项目多报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面积

１６２５７８亩.三是部分项目后期管护不到位.３个县投资

２３８３９万元栽植的８３７万株农田防护林木,仅存活６３００

株;万荣县投资８５０６万元修复的农村灌溉设施权属不明确,

长期由个人使用经营,未发挥其公共服务效用;３个县已建成

的７４１万亩高标准农田未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施特殊保护.

五、国有资产审计情况

结合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、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、专

项审计和审计调查等项目,重点审计了企业、金融、行政事业

和自然资源资产等４类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.

(一)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.组织对１８户省属国有企

业的财务收支、成本费用等情况进行了审计.发现的主要问

题:一是部分企业会计信息失真.３户企业多计收入２０７亿

元,少计成本费用４５００万元;６户企业多计收入８２１６万元、

成本费用５３７亿元;６户企业４１８个已投入使用项目未及时

转记固定资产１９３７亿元.二是部分企业成本费用控制不严

格.４户企业物资材料集中采购推进缓慢,人为增加采购环

节,加大采购成本２６４６０９万元;３户企业委托外包服务项目

监管和工程款结算审核不严格,多支付项目服务费、材料款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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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２７８９万元.三是部分企业资产处置程序不规范.１户企

业未经中介机构评估,自行确定拍卖底价,处置原值８８４００４

万元的积压原材料和产成品,取得处置收入８３９９６万元;１

户企业转让子公司国有股权时,未对存在瑕疵的资产评估报

告进行审核论证,股权转让收入偏少.

(二)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.组织对４户省属金融

机构的财务收支、抵债资产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和审计调查.

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资产风险管控不严格.２户金融机构

收取违规评估、定价存在重大瑕疵的抵债资产５１８亿元;部

分金融机构的债务人以廉价物品冒充贵重物品抵顶债务,

７６９亿元贷款形成损失风险.二是违规开展业务.３户金融

机构违规发放贷款,３５４３亿元贷款形成风险;３户金融机构

收取不得用于抵债或难以变现资产３７０９亿元;２户金融机

构５４２亿元抵债资产定价程序不合规.三是抵债资产管理

处置不到位.个别金融机构未及时办理１５亿元自然人股权

抵债资产的股权变更手续,相关股权被自然人私自转让;４户

金融机构１８３２亿元抵债资产未取得实际控制权,被他人占

用或出租;４户金融机构抵债资产处置不及时、处置率低,部

分已报废,形成损失.

(三)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.结合省级部门预算

执行审计,对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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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部分信息登记不准确.因部分事项抵

消调整不到位,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多计收入和费用４７６亿

元、债权债务６７０５１１万元,少计资产６３３８亿元;７个部门

单位账面仍登记已拆除、报废等资产３０８０３１万元;１８个部

门单位未及时将价值６６３亿元的房产、设备等登记入账;１０

个部门单位未及时将３３４３亿元投资转记固定资产.二是部

分资产管理不到位.６个部门单位１１４亿元资产未及时办

理划转、调拨手续;３个单位投资１６１亿元的建设项目未经

消防验收即投入使用;１１个部门单位房产闲置１２１１万平方

米、设备闲置８３１８５万元.三是部分资产处置程序不合规.

１８个部门单位未履行审批和资产评估程序,出租出借房屋、

场地等７１０６８万平方米;６个部门单位未经审批和向财政部

门备案,拍卖、核销资产２５８３４万元.

(四)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.组织对黄河流域６个

市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厂建设运营和２３个市县领导干部履行

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.发

现的主要问题:一是土地保护和利用政策落实不到位.部分

市县临时占用耕地审批和管理使用不合规３８１６５１亩、两年

以上批而未供土地９３２万亩.二是水资源取用管控不严格.

２４个县相关企业无证取水２２７亿立方米;１６个县超核定量

取水１４４亿立方米.三是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缓慢.１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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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市县未按期完成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任务

３９０２万亩;１５个市县绿色矿山建设、采煤沉陷区治理等任务

推进缓慢.四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管理滞后.４５个县

未完成雨污分流改造任务５６２１５公里;部分县污水处理率、

再生水利用率不高;３个市未能跨区域统筹垃圾处理,填埋厂

超负荷运行、焚烧厂能力闲置问题并存.

六、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

２０２２年６月以来,省级审计机关发现并移送各类违纪违

法问题线索２５件,涉及金额２９６１亿元、２２人.一是公共资

金资产管理问题多发.共发现此类问题线索１２件,涉及金额

２６５亿元.主要是在公共资金使用、国有资产管理、工程项

目建设中,一些公职人员失职渎职、非法侵占公共资金和国有

资产或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,以及一些单位骗取财政资金、

虚开发票、违规招投标或转包分包工程等.二是重点领域腐

败问题突出.共发现企业、金融、粮食、开发区等领域各类问

题线索８件,涉及金额２６９２亿元.主要是一些企业单位违

规经营,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失,一些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内

外勾结、以权谋私,套取工程款、逃废银行债务、搞利益输送

等.三是民生领域存在侵害群众利益问题.共发现此类问题

线索５件,涉及金额３９２万元.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个人弄虚

作假、虚报冒领、骗取套取补助资金,以及履职不到位造成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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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污染等.

七、审计建议

(一)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.全面落实国家、省各

项税费支持政策,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收缴力度,加强

财政资源统筹,提高财政支撑保障能力.坚持“小钱小气、大

钱大方”,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,全力支持保障黄河流域生态

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市场主体倍增等重大战略任务.加强新

增专项债券和专项资金管理,规范资金分配,强化项目可研论

证,加快项目建设进度,提高项目运营效益,充分释放财政支

出功效.

(二)全面提升预算执行效果.将部门单位全部收支纳入

预算管理,编实编细年度预算,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规范

性和有效性.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,严格预算约束,加强预

算执行过程监管,防止无预算、超预算支出或虚列支出等问题

发生.加强绩效管理,科学设置绩效目标,健全完善绩效评价

体系,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,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

结果运用,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.

(三)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.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

则,全面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,强化成本费用控制,规范资

产处置程序,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.强化金融风险管

控,规范业务经营,健全完善抵债资产收取、处置内部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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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,严格控制、合理定价、妥善保管、及时处置,避免和减少资

产损失.全面完整准确登记行政事业性资产信息,加强日常

管理,提高资产配置效率,严格资产出租出借处置程序,保障

国有资产安全高效利用.严格落实土地保护和利用政策,加

强水资源取用管控,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,加快城镇雨污分

流、老旧管网改造,加强跨区域垃圾统筹处理,促进自然资源

资产保护和合理利用.

(四)全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.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各

项重大政策措施,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完善低收入人口动

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,提升乡村产业质量效益,推动

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.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政

策,兜牢兜实民生底线.积极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,改善办

学条件,提升办学水平,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.加强

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管理,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,严格工程

质量,强化后期管护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着力增进民生福祉,

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.

本报告反映的是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

现的主要问题,并依法向社会公告.审计指出问题后,有关部

门单位和市县积极整改,有些问题已完成整改.下一步,省审

计厅将认真督促整改,省政府在年底前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

告全面整改情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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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是实

施“十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,做好各项经济工作意

义重大.审计机关将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,坚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完整、准确、全面

把握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

务,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,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,努力

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、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

山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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